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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逆流交易中，投资方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调整分

录的依据。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在逆流交易中，投资企业需

要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存货等。黄文认为，该分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只是取代

了在比例合并情况下本应抵销的被投资单位“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项目的未实现份额，之所以不能用“投资收益”项目去

取代，主要是因为被投资单位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未实现

份额在投资方个别报表中已经相应调整减少，如果再借记“投

资收益”科目，将导致合并净利润的不正确。笔者认为，逆流交

易发生后，内部交易损益中投资方按比例拥有的部分构成了

投资方资产成本，因此站在集团的角度看，期末集团从被投资

单位购入的资产多计了一部分成本。同时个别报表中的“长期

股权投资”并没有反映内部交易损益中投资方按比例拥有的

权益，从而使得“长期股权投资”并没有反映投资方真正的权

益，因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必须对“长期股权投资”和从被投

资单位购入的资产进行调整，以正确反映资产结构。合并工作

底稿调整分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并非是取代被投资单位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项目，而是为了正确反映集团在被

投资单位的份额。

从所有权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将逆流交易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是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拥有的逆流交易，这部分交易是

以市场为基础开展的交易；另一部分是投资方拥有的逆流交

易，这部分交易是自我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不实现利润，

因此这部分交易所包含的利润的本质是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

的一种投资，但是这部分投资业务在投资方报表中没有体现，

反而是以存货等资产的形式体现在个别报表中，因此一方面

有必要在合并报表中反映这种投资关系，另一方面应当对投

资方个别报表中多计的存货等资产予以调整，这是在合并工

作底稿中编制“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存货等资产”调整分录

的主要原因。现以逆流交易的例子为例，说明在合并工作底稿

中的抵销调整分录：

2009年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发生的逆流交易中，销售价

为 1 900万元，销售成本为 1 600万元，甲公司拥有的内部交

易损益份额为 60万元，这部分权益构成了甲公司固定资产成

本，因此从集团角度看固定资产多计 60万元，但是在甲公司

个别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并没有反映这部分权益，

因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必须编制“借：长期股权投资 60 万

元；贷：固定资产 60万元”的调整分录，这样才能正确反映集

团的财务状况。

2010年年末的调整分录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固

定资产”账户余额由于包含了内部交易损益中甲公司拥有的

份额而多计 6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少计 60万元；2010

年折旧多计 12万元导致个别报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少计

12万元、“管理费用”项目多计 12万元，而“长期股权投资”和

“投资收益”多计 12万元，因此 2010年的合并工作底稿中应

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投资收益 12万元；贷：管理费用 12万

元。借：长期股权投资 48万元；贷：固定资产 48万元。其他年

度依此类推。茵

债务扣除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债务人发生财

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

裁定，就债务人的债务作出部分或全部扣除，即债权人对债务

人所欠债务通过债务重组予以减免；二是债权人为鼓励债务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对第一

种债务扣除在会计和税务处理上基本不存在歧义和难以定性

之处，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对第二种债务扣除在性质上如

何认定，在会计和税务上如何处理的相关规定予以归纳、汇总

及说明。

首先，对于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

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

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的规定，

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

债务扣除属于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扣

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

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可见在所得税上把第二种债务

扣除认定为现金折扣。

其次，在会计处理上对于现金折扣有总价法和净价法两

种处理方法，而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收账

款的入账价值应按总价法确定。应收账款和销售收入以未扣

减现金折扣前的实际价款作为入账价值，实际发生的债务扣

除作为对客户提前付款的鼓励性支出，作财务费用处理。由此

可见，该种债务扣除会计和税务处理相一致，两者之间不需要

纳税调整。

最后，对于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

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在增值税上的处理依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

［1993］154号）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

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

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

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如果折扣额发生在开

具发票之后，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2006］

156号）的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由购买方向主管税务机

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购买方作当期进

项税额转出处理，销售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作销项负

数处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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